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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

关于印发 2123年交通运输统计
工作要点的通知

各市州交通运输局，厅直相关单位：

经厅同意，现将《2023 年交通运输统计工作要点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、抓好落实。

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

2023 年 3 月 7 日

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文件
厅办〔2023〕12 号



— 2 —

2023 年交通运输统计工作要点

2023 年，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，是

实施“十四五”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。全省交通运输统计

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

定不移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，全力配合做好第五次

全国经济普查工作，不断提升统计数据质量和统计服务水平，

为打好“六仗”提供坚强交通运输统计支撑保障。

一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

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要求，深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

大精神，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、省委经济工作会议、全

省统计工作会议、全省交通运输工作会议精神，坚持围绕中心、

服务大局，坚守统计数据真实性，坚决防范统计造假、弄虚作

假，强化监测分析、夯实数据质量、加强基础保障，努力打造

高质量、高水平交通运输统计体系。按照部省相关工作要求，

配合省统计局开展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，组织开展道路货物

运输量专项调查等工作。（厅综规处、厅基建处、厅养护处、厅

农村处、厅财务处、厅运输处、厅港航处、厅科教处、厅安全

处，厅科技信息中心、省公路事务中心、省水运事务中心、省

运管局，各市州交通运输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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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持续推进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

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防范和惩治统

计造假、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》《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

职能作用的意见》以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《关于更加有效发挥

交通运输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组织开

展全省交通运输系统统计政策法规、管理制度学习，不断提升

对统计工作的思想认识和重视程度。按照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

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要求》，结合工作实际，进一

步梳理统计工作流程，按照“谁报数、谁负责；谁监管、谁负

责”的原则，进一步压实各级各部门职能职责，推动数据质量

责任到岗到人，充分调动和发挥厅直单位和市州交通运输主管

部门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。（厅综规处、厅基建处、厅养护处、厅

农村处、厅财务处、厅运输处、厅港航处、厅科教处、厅安全

处，厅科技信息中心、省公路事务中心、省水运事务中心、省

运管局，各市州交通运输局）

三、进一步提升统计数据质量

完善统计数据系统审核和人工辅助审核规则，着重加强报

表间、报表系统间以及报表系统与各业务系统间的逻辑性、关

联性审核，不断完善统计数据系统审核规则，尽量减少人工审

核工作量。严格按照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采集数据，加大统计

数据质量审核力度，做好数据会审，确保数据口径统一、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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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痕，严把数据填报质量。（厅综规处、厅基建处、厅养护处、

厅农村处、厅财务处、厅运输处、厅港航处、厅科教处，厅科

技信息中心、省公路事务中心、省水运事务中心、省运管局，

各市州交通运输局）

四、加强数据质量督查评测

服务调查对象，引导调研对象依法依规统计，营造统计良

好氛围，组织厅直单位开展好 2023 年交通统计检查调研工作。

优化完善统计工作量化测评体系，将市州交通运输部门防范统

计造假、弄虚作假情况纳入测评范围。拟将统计工作测评纳入

《2023 年度交通运输真抓实干督查激励实施办法》范畴。（厅综

规处、厅养护处、厅办公室，厅科技信息中心、省公路事务中

心、省水运事务中心、省运管局，各市州交通运输局）

五、强化决策服务统计分析

建立指标监测预警机制。全面、深入研究公路水路客货运

输统计方法，梳理统计工作中的重点指标，建立重要指标动态

监测预警机制，推动数据前置审核，分析重点指标变化趋势，

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和潜在风险，增强统计工作主动性。加强行

业经济运行分析，聚焦行业经济运行变化，科学研判态势，定

期编制行业经济运行分析报告，当好行业决策参谋。加强统计

指标和数据对比分析，定期做好月报、季报、年报等统计信息

反馈和发布工作，加强统计成果与业务管理相互补充、相互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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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，为业务管理和领导决策提供数据支撑。（厅综规处、厅基建

处、厅养护处、厅农村处、厅财务处、厅运输处、厅港航处、

厅科教处、厅安全处，厅科技信息中心、省公路事务中心、省

水运事务中心、省运管局，各市州交通运输局）

六、持续提升统计基础保障

一是稳定日常统计队伍，推动形成专门统计支撑团队。加

大人才培养力度，打造一批“用数据说话”的统计专家。二是

多措并举推动统计工作经费“应保尽保”，鼓励市县交通统计部

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专业化力量开展或参与统计工

作。三是加大统计业务培训和技术支持服务力度。结合统计工

作开展情况和各市州（或企业）需求，不定期组织市州（或企

业）开展线上或线下专题培训。（厅综规处、厅养护处、厅财务

处、厅科教处、厅科技信息中心，省公路事务中心、省水运事

务中心、省运管局，各市州交通运输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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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厅综规处、厅基建处、厅养护处、厅农村处、厅财务处、厅运

输处、厅港航处、厅科教处、厅安全处。

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2023 年 3月 7日印制


